
臺北市政府 87.09.28. 府訴字第八七０三七九七六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會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右訴願人因房屋稅及地價稅減免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

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本市士林區○○段○○小段○○地號土地（持分五分之一）及其上○○○

路○○段○○巷○○號○○樓房屋准予免徵地價稅及房屋稅。

　　　　事　　實

一、緣訴願人所有本市士林區○○段○○小段○○地號土地一筆（持分五分之一）及其上○

　　○○路○○段○○巷○○號○○樓房屋（持分全），於八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向原處分機

　　關士林分處申請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經該分處以八十五年七月三日北市稽士林乙字第

　　九０五六九五號函復否准，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經本府以八

　　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府訴字第八五０九三八０六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

　　機關另為處分。」

二、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北市稽法乙字第一一九一八七號重為復查決定：

　　「維持原核定。」訴願人仍表不服，提起訴願，本府以八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府訴字第八

　　六０五六八五五０一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嗣原處分

　　機關以八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北市稽法乙字第八六一七四一五００號重為復查決定：「

　　維持原核定。」上開決定書於八十七年四月十五日送達，訴願人猶表不服，於八十七年

　　五月五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私有房屋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

　　：一、......三、專供祭祀用之宗祠、宗教團體供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款前段規定：「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

　　左......九、有益於社會風俗教化之宗教團體，經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其專供公

　　開傳教佈道之教堂......用地全免。」

　　財政部六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臺財稅第三一八０六號函釋：「宗教團體所有之房屋，其

　　與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相連或在同一範圍內供傳教人員之宿舍、辦公室、教徒活動中

　　心、會客室、飯廳、儲藏室等使用者，應准照往例比照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免徵房屋稅。說明......二、關於教會所有供傳教人員之宿舍、餐廳及辦公室等

　　使用之房屋，如與教堂相連而在同一院落並以同一所有權人名義登記者，比照房屋稅條

　　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免徵房屋稅。」七十二年六月一日臺財稅第三三八二０號

　　函釋：「經辦妥財團法人登記之宗教團體，其與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相連或同一範圍

　　內供傳教人員之宿舍用地，准比照本部六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臺財稅第三一八０六號函

　　釋免徵地價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之財產為免藉宗教之名斂財或財產私吞之困擾，一再於董事會申明：「所有教

　　　產統歸財團法人所有，其功能不得私用，所有證照一律交由董事會總管」，期原處分

　　　機關免徵房地稅，以免有心人以後購屋時不再以「財團法人」之名註冊，徒致教會困

　　　擾，而使過去數十年對「教會所購屋舍均為財團法人所有」之堅持付之一炬。

（二）系爭房屋這兩年所發揮的功能已達分會之標準，如現在電話關懷之服務，平均約達千

　　　元、婚前輔導、婚姻危機處理、家庭親子問題等非於教堂內之事務，在此房舍中均「

　　　工作量增加」，已涵蓋教會許多重要會務，非僅供住宿，訴願人正考慮再購一較大面

　　　積之房舍，以利會務發展。

三、本府前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府訴字第八六０五六八五五０一號訴願決定撤銷理由略為

　　：「......四、查本件系爭房屋除供傳道人員住宿外，另有作辦公室、協談關顧、團契

　　聚會、成人主日學上課教室、外賓接待等教會會務之使用，為原處分機關所不否認，而

　　係以系爭房屋與傳教佈道之教堂非在同一範圍內，而維持原核定。惟觀上開復查決定書

　　，原處分機關認所謂同一範圍內係指同一地號土地或同一院落或同一圍墻或同一層或同

　　一棟等範圍，並未依本府前訴願決定意旨，就現今都會土地利用狀況、系爭房屋與其教

　　會距離等因素予以考量或釋明其認定之理由，是其遽予維持原核定，顯然率斷。......

　　」

四、本件經本府訴願決定撤銷後，原處分機關報請財政部釋示，經該部以八十七年二月四日

　　臺財稅第八七一九二六八七五號函釋復以：「......二、......宗教團體所有之房地，

　　與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相連或在同一範圍內供傳教人員之宿舍、辦公室等使用，因使

　　用情形區分不易，為兼顧事實及免劃分困難起見，前經本部於六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及

　　七十二年六月一日，分別以臺財稅第三一八０六號函及臺財稅第三三八二０號函釋示，

　　准照往例比照上開二條文規定，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三、本案○○會所有貴市○○○

　　路○○段○○巷○○號○○樓房屋及基地坐落○○段○○小段○○地號土地，係供該會

　　傳教人員宿舍兼作部分教會會務使用，既經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查明與教堂距離二百公尺

　　，且非屬同一地號土地或同一院落或同一圍牆或同一層或同一棟，與教堂顯不相連，應

　　無同一範圍內劃分困難問題，故尚不宜比照本部上揭二函釋，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



　　，是原處分機關據此作成否准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之處分，尚非無據。

五、惟查本件系爭房屋除供傳道人員住宿外，另有作辦公室、協談關顧、團契聚會、成人主

　　日學上課教室、外賓接待等教會會務之使用，業經本府前訴願決定指明，且為原處分機

　　關所不否認，是就實質意義而言，系爭房屋具有教堂之功能。又上開函釋以須屬「同一

　　地號土地或同一院落或同一圍牆或同一層或同一棟」為條件，係增加法條所無之限制，

　　且造成經濟實質相同之納稅義務人，負擔差別之課稅待遇，亦有未洽。況就現今都會土

　　地利用密度甚高，欲求所購房屋與所屬教會相連，實際上有困難，難以符合該條件。是

　　本件否准處分，應予撤銷，系爭土地及其上房屋准予免徵地價稅及房屋稅。

六、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黃昭元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九　　月　　二十八　　日

　　　　　　　　　　　　　　　　　　　　　　　　　　　　　　　市長　陳水扁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